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餐食配送及配餐点
服务项目需求
一、供应商资质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餐饮服务、餐食配送、集体用餐配送等相关类目，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	须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须包含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资质齐全且在有效期内，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	具备固定的中央厨房（或标准化餐食制作场所）、完善的仓储条件及专业配送团队，配备符合食品保温、保鲜要求的专用配送车辆，确保餐食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污染、不变质，提供车辆行驶证、仓储场地证明等相关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	具备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材溯源体系及质量管控机制，近3年内无食品安全事故、无政府采购相关不良履约记录，提供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承诺函（加盖公章）。
5.	配餐点服务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具备相应的服务意识和操作能力，供应商需承诺按要求配备足额服务人员，确保配餐工作有序开展。
6.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能提供近1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财务报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7.	本次询价不接受联合体报价，不允许转包、违法分包，供应商须承诺自行履约，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二、服务要求
1.	餐食质量要求：餐食须新鲜、卫生、营养均衡，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食材须符合GB 2733-2015（水产品）、GB 2763-2021（农药残留）、GB 2712-2014（豆制品）等相关国家标准，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及预制菜、隔夜菜；患者餐需根据医院要求，提供低盐、低脂、易消化等个性化餐食，满足不同患者的饮食需求。
2.	配送要求：每日按医院规定时间（具体时间另行约定）将餐食保温配送至院内指定配餐点，确保餐食送达时温度不低于60℃，包装完好、无渗漏、无污染；配送车辆须定期消毒，配送人员须穿戴整洁的工作服、工作帽、口罩及一次性手套，持有健康证明，遵守医院相关管理规定。
3.	配餐点服务要求：供应商需安排专人负责配餐点的分餐、餐食保温工作，引导用餐人员有序取餐；负责配餐点的环境卫生保洁，及时清理餐余垃圾、擦拭桌椅及配餐设备，保持配餐点整洁、卫生；负责餐具的回收、清洗、消毒工作，确保餐具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
4.	应急保障：供应商须制定食品安全应急预案、配送延误应急预案等，若发生餐食质量问题、配送延误等情况，须在医院规定时间内及时处理，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损失；遇突发情况（如疫情、极端天气等），需配合医院调整配餐方案，保障餐食供应不间断。
5. 溯源及检测要求：供应商须建立食材采购溯源体系，留存食材采购凭证、检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可随时接受医院及相关监管部门的检查；每批次餐食可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合格报告或自检报告，确保餐食安全。
三、报价要求
1.	报价包含：餐食制作成本、食材采购成本、配送费、包装费、配餐点服务费、人员工资、餐具清洗消毒费、税费及其他所有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2.	报价方式：供应商需提供详细的报价明细表，明确职工餐、患者餐、陪护餐等各类餐食的单价、服务费用标准，报价须真实、合理，不得虚报、瞒报价格；若报价明显低于市场合理价格，且无法提供合理说明，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报价。
3.	价格浮动机制：当主要食材（如肉类、蔬菜、米面粮油等）价格波动幅度≥5%时，双方可协商调整餐食单价，调整依据参考当地大型农贸市场批发价格指数或相关部门发布的价格监测数据，调整流程另行约定。
4.	报价文件须加盖供应商公章，密封提交，封套上注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及联系方式，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bookmark: _GoBack]四、人员与日常管理要求
1.人员管理：承包方自行负责从业人员的招聘、培训、薪酬、社会保险等事宜，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人事档案；从业人员须严格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及食堂管理要求，服从医院相关部门的管理和调度；未经医院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核心从业人员（如厨师、食品安全管理员），如需更换，须提前报备，确保替换人员资历不低于被替换人员，否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日常运营：承包方负责食堂日常运营管理，合理配备从业人员，确保食堂正常运转；负责食堂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医院提供的主体结构及主要固定设施除外），及时维修故障设备，确保设备正常使用；严格遵守医院的消防安全、环境卫生、作息时间等相关规定，杜绝违规操作。
